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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談紀錄 

汪英達（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主任）： 

針對今天兩個題目，我簡單回應。首先，談家戶移工是否適用勞基法以

及他們是否能適用基本工資的問題。我們先看之前的狀況：可能很少人知

道，其實家戶移工曾經適用過勞基法。1997 年 10 月 30 日公告，從第二年的

4 月 1 日開始，個人服務業就適用勞基法，但這適用勞基法是一個很短暫的

時間。到了 1998 年的 12 月 31 日又公告：次日（也就是 1999 年 1 月 1 日）

開始，又把個人服務業當中的家事服務業排除適用了。也就是說，1998 年 4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的這短短 8 個月之內，家戶移工是適用勞基法的。所以

既然家戶移工曾經有 8 個月適用過勞基法，那為何後來不行呢？是否真的不

行？這都是要講清楚的。 

一般而言，勞動部對於勞基法的適用的趨勢是儘量讓越來越多行業別可

以適用，只有極少行業在適用之後又剔除。1998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告宣布在

第二天馬上就把這些剔除，其實我覺得很誇張，連先宣布然後讓大家有不同

意見可以表達的機會都沒有，就直接將這幾項剔除。為什麼剔除？當時應該

有許多仲介團體、雇主團體向勞動部（當時是勞委會）反映「窒礙難行」，

因為勞基法規定一天工作不得超過 8 小時，再加上加班不得超過 12 小時，且

有工時和加班時數的上限，家戶移工大部分都會超過，這就是跟現實有很大

隔閡的地方。 

另外，我們看看基本工資的演變。家事勞工不但適用過勞基法，而且還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之內跟基本工資完全是一致的，而且家戶移工工資與基本

工資等同的時間，還遠遠超過他們適用勞基法的時間。其實從家戶移工開放

引進之後，一直到基本工資調整到 15,840 元，家戶移工的薪資都跟基本工資

一致，較資深、接觸過移工和家事工的都知道也對於 15,840 這個數字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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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印象很深刻，因為是整整 18 年的家戶移工的薪資，那是整整一代人從出

生到高中畢業、進入大學的時間。 

既然家戶移工絕大多數的時間並不適用勞基法，那他們的薪資為什麼會

跟基本工資一致呢？那是因為一直到基本工資調整到 15,840 元為止，每一次

基本工資調整時，勞委會都會宣布家戶移工的薪資同時調整為這個數字，直

到 1997 年 10 月 16 日宣布並調整為 15,840 元為止。那之後，基本工資長達

10 年都完全沒有調整過，也就是在阿扁任內的長期凍漲期，只有到了末年

2007 年時才打破，當時勞委會宣布 2007 年 7 月 1 日調整到 17,280 元，因為

太久沒調整，所以一下子調整了 1,000 多元。沒想到，當時勞委會盧天麟主

委說：因為家事移工不適用勞基法，所以他們不用調整。家戶移工工資與基

本工資的真正脫鉤，是這個時候開始的。 

所以其實現在大家可能覺得家事移工不適用勞基法與基本工資是常態，

但其實過去其實有過歷史的演變，而且家戶移工曾有過 8 個月的時間適用勞

基法，他們的工資也有幾乎整整 15 年（1992-2007 年）的時間是跟基本工資

是等同的。只要回顧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原來我們習以為常、理所當然的

樣態，其實都只是歷史發展的一個階段罷了。家戶移工不但可以，並且曾經

適用勞基法；他們不但可以有基本工資，而且曾經有長達 15 年都是如此。家

戶移工的薪資從 2007 年 7 月 1 日正式與基本工資脫鉤後，一直到 2015 年才

終於稍稍調整為 17,000 元。但這背後也有一些插曲。 

到 2015 年，因為家戶移工已經長達 15 年未調薪，她們的薪資與其他移

工的差距越來越大，加上物價上漲，以致於她們的實質所得不斷下降。當時

這幾個輸入國政府都已經很不滿，並不斷跟勞動部要求要調整，傅老師也有

提到。但其實真正嚴厲要求執行提高的是菲律賓政府，明白的規定從 2015 年

6 月開起，新的家戶移工契約，如果不用 17,500 元就不通過。由於臺灣政府

沒有規定公版契約，各種職種的移工契約都是輸出國政府所訂；又因為每一

個移工來臺都必須要由輸出國政府蓋章同意，所以只要輸出國政府不同意，

移工就一定來不了。因此，2015 年的 6-9 月之間簽約的菲律賓家戶移工薪資

都是 17,500 元。後來，勞動部迫於壓力，只好同意從 2015 年 9 月開始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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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的家戶移工契約，薪資都調為 17,000 元，而且還是以簽約時間為準，並

不是把薪資普遍調整。 

所以當時在臺灣的家戶移工，就同時有三種不同的薪資，而且全部都

「合法」：2015 年 6 月以前的菲律賓家戶移工和 9 月以前簽約的菲律賓以外

三國家戶移工是 15,840 元、2015 年 6-8 月簽約的菲律賓家戶移工是 17,500

元、2015 年 9 月之後簽約的是 17,000 元，後來在臺灣的家戶移工逐漸調整為

17,000 元，這是家戶移工薪資調整的小插曲。雖然沒有勞基法，但我找到一

個家事勞工公約，也就是 C189 公約，上面講到原則上家護勞工的工資不得

低於其餘勞工，底下是中文版的文字，也就是條件不應低於普遍適用於其他

工人的類別，有些但書，但它的精神就是給家護勞工的工資不能低於基本工

資。 

再來談仲介的剝削。仲介剝削有很多個面向，比如仲介費裡面包含很多

訓練費，訓練費可能有逐漸提高的趨勢，至少菲律賓移工以前幾千塊披索，

到了現在幾乎都幾萬塊披索，我看起來就是換個名目，把降低的仲介費轉移

到了訓練費上面。很少移工會有足夠現金支付仲介費，所以仲介公司會要求

他們到指定的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同時被迫簽了本票，承諾按月繳款，拿了

現金到仲介公司繳款，也拿了一疊的繳款單（這就是菲律賓移工所稱的

barcode），這種繳款單印有多個條碼，可以在郵局和各大超商繳費。 

移工抵臺後如果沒有按月繳款，債主在臺灣的代表（常常是同一家貸款

公司，可能會是另一家法律實體或代表），就會到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院

就會向移工的雇主下令每個月從移工薪水扣三分之一到指定帳戶，直到繳完

為止。很悲哀的，法院成了仲介和放高利貸的貸款公司剝削移工的幫兇。其

中一家知名貸款公司更是厲害，它的老闆同時也是一家知名仲介公司的老

闆，這老闆一手開仲介，一手開貸款公司，從仲介費、到高利貸的貸款，全

部一手包辦。移工給臺灣仲介服務費又是另外一筆，國外有一筆、臺灣有一

筆，剛剛都講過，就不多講。除了這些合法外，還有一些很奇怪的其他花

費，我就明講了，2 個多月前因為化骨水事件讓一位菲律賓移工意外身亡的

鼎元光電，裡面的菲律賓移工每一次放假返國前後，都被要求一定要由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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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車子接送，一車可載 10 人，一趟每人收 1,800 元，我不知道哪一種奢

華的車子要收到這樣的錢，但他們就是這樣收錢的，這當然是暴利。 

至於違法的買工費，其實以前就有，只是在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修改通

過、移工 3 年契約期滿後回國必須回國 1 日的規定廢止之後，越來越猖狂、

越來越高。以前聽到新仲介對菲律賓移工收 1 萬元的買工費，我們都覺得很

可惡了，因為菲律賓這種轉換違法的費用稍微低一點，1 萬元在當時已經是

天價了。可是現在如果聽到新仲介對菲律賓移工收 1 萬元買工費，我們甚至

會錯亂的會覺得這個仲介是佛心來的，「居然」只收 1 萬元，因為聽到的動

輒都是好幾萬的買工費。然後這製造業雇主零付費，要把所有成本全都外

包，在完全零付費的情況下要求仲介提供，甚至還要拿回扣，這不但很不合

理，根本就違法、違反任何企業治理的規則。漁工部分，因為時間太短就不

多講，雇主、仲介跟地方政治人物有很高的親源性，這些人搞在一起不斷跟

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施壓，讓工會面臨到很大壓力。 

我要很快速講幾個傅老師的點，因為我沒有寫下來，所以就趕快講一

下，「你是家人」這個東西其實往往是一個偽裝，不一定能代表移工被妥善

對待，當然還是有可能會有，但是我們常看到嘴巴上說把移工當家人，但實

際上常常是更多的剝削。 

自對家戶移工是否適用勞基法，我的看法是勞動基準法是所有勞工的基

本大法，應該要一律適用，少部分可以有特殊條文排除而不應該每一種行業

就一個特別法，這樣不但不利於勞工團結，其實也不利於勞工勞動條件的調

整跟適用。傅老師好像比較忽略這仲介在裡面的地位。然後剛剛傅老師所講

很多是不是很多可能去申訴，我要講的是家戶移工或各種移工在面臨狀況和

處境，不會只有一個工資問題，實際上家戶移工幾乎不可能因為工資不是基

本工資而去申訴，我覺得這有點不太可能，應該是因為其他實際原因而去申

訴。 

最後，回應宋律師的人口販運事情，國際上有些 indicator、指標，包括

宋律師所說的很多東西，債務約束、證件被扣留、酬勞和付出顯不相當等，

可是最近 1、2 年來的經驗是如果要做任何一個人口販運案件的鑑別，執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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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都會只問你一句：他有沒有被打？他有沒有被關起來？有沒有自己的手

機？如果沒被打、沒被囚禁、又可以用自己的手機對外聯絡，他們都不認為

是人口販運，認為那「只是」勞資爭議、「只是」違反勞基法或就業服務

法，連鑑別都不願意鑑別。我們國家的人口販運教育嚴重缺乏，法官、檢察

官多半不重視，也導致司法警察單位故把人口販運的標準拉得超高，比世界

各國都高，讓辦勞力剝削的人口販運案件簡直難如登天。 

劉黃麗娟（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副教授）： 

引進了所謂的家事看護工，在很多國家考慮到底家庭雇主和產業雇主是

否適用同一套法律標準，我自己也參與過不同場次的討論，裡面有一些論述

是採取勞動部，以及剛剛傅老師的說法，也就是因為他不是有產品的產生，

所以無法透過生產的產品去製造利潤來降低成本。 

我想提出另一種思維，家庭雇主是否適用勞基法這部分，我自己認為基

本上還是需要以家庭雇主、家事工為主的法律。如果不是因為家事工的特別

勞動性質，我想國際勞工組織就不需要特別去制定一個第 189 號公約來針對

家事工做規範，可是目前我們現在所看到家事工在個別家庭中所可能遭受到

的勞動剝削情形，絕對都是存在的。 

再來就是針對傅老師所提到，在面臨什麼樣的就業歧視時，以及雇主本

身是否可能就是就業歧視者？本國人所謂居家照顧員或者陪病員和外籍看護

工，所從事的都是類似照護的工作，可是其實以我在研究上的觀察，我會認

為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工作，也就是居家照顧員所取得的丙級技術士，陪病

員是特別在醫院裡做 24 小時看護和陪伴，通常都是重大疾病或重大手術後需

要有一個特別的觀察和照顧，所以會去聘用本國的照服員。本國的照服員薪

資行情以前是全日 2,000 元現在應該到了 2,500 元甚至 3,000 元不等，所以本

國的照服員當然不會從事家庭看護工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我們也曾經要求勞

動部澄清所謂 24 小時，可是大多數家庭的雇主所瞭解到的，僱用一個看護工

就是 24 小時在那邊待命，然後所有人都可以成為他的雇主。所以我們在討論

同工同酬這個原則時，我覺得國際勞工組織的同工同酬原則在臺灣已經被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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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因為基本上應該是「Equal pay for work of equal value」或者「Equal 

work for work of equal value」，所以應該是從事同等價值的工作應該要被給

付同等的報酬，因為如果說是同樣的工作應該要有同樣的報酬，英文應該是

「same work same pay」，可是這不會去改變從事同等的價值，所以現在要去

適用所謂的等值等酬，那就要去看本國照服員跟外籍的看護工是否從事同等

價值的工作，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從過去基本工資的演變，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長照或者照顧的部分，目

前因為臺灣高齡和少子化尤其是非常快速轉變，鄰近國家也開始面臨同樣的

照顧需求問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開始正式引進家庭看護工，可是不會

是透過家庭來僱用，還是會透過所謂的機構，我們可以想想這樣會不會更有

利，就算臺灣政府還是堅持要把基本工資跟家庭照顧的工作者脫鉤，可是我

認為市場力量的影響，未來會站在勞工利益端這裡。也就是說未來在外籍看

護工有更好的就業市場。剛剛所說的一個外籍勞工來到臺灣之前，是不是需

要更長時間去理解未來要從事的是什麼樣的工作？像日本和韓國現在雖然是

G2G，但在日本背後是有一個基金會的方式，實際來做勞工安置工作，而且

必須要學習日本語言也要取得相關考試，所以當外籍勞工從來源國到目的國

的時候，整個準備時間拉長，所以準備時間越長越有助於勞工本身去思考，

勞工到了國外時知道去理解文化和語言，然後自己本身才會有反擊或保護自

己的能力，所以現在有個政策很重要的是思考怎麼拉長這個時間。可是因為

時間是金錢，所以所有的事前準備通通被省略掉，我覺得跟政府要求這政策

上改變，是否可以考慮這些一些技術性要求，也就是至少應該要有事前較充

分的準備，把這準備期拉長，這部分是屬於比較技術性的，不會直接涉及到

大政策的改變。從這些小改變中累積，來儲備整個政策改變的能量。另外一

個是一開始 1992 年的家庭雇主時，就已經排除照顧公共化，也就是政府根本

就沒有要往公共化方式做。所以即使現在說要推動照顧產業化，我都覺得

1992 年早就照顧產業化了，因為已經把聘僱這部分的許可（配額）已經交給

家庭，所以家庭需求就會延伸到仲介這樣的事業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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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聽到非常多剝削的狀況，這些剝削裡面仲介角色的確被嚴格質疑，

我們想想什麼樣的人會去從事仲介，然後難道真的都是如我們所說這麼的惡

形惡狀？還是這其實是整個跨國遷移供應鏈中，也有他的被壓迫性？所謂的

被壓迫性是因為現在以雇主為中心，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以雇主需求，當然

也要課雇主責任，所以雇主本身就掌握許可，就是所謂的配額。一個工廠需

要幾十名，這個雇主就有幾十名的配額。一個家庭雇主有 1 名或 2 名，就有

這樣的配額。所以仲介需要的是可以取得這樣的訂單、配額，就可以後續這

3 年仲介的服務費或相關費用的產生。所以我都認為是在這個配額，這個配

額就是因為配給了雇主，所以產生了高度的競爭壓迫。然後仲介之間的這樣

惡性競爭就會形成。亦即，我不是要服務雇主，明明這個仲介費、服務費是

應該要讓我來服務勞工的，可是因為配額的競爭，在惡性競爭之下，所以必

須去服務雇主，所以我認為配額的問題不解決，現在的仲介就還是會去服務

雇主。所以一個可行的方向，我認為是考量配額的機構化，而不是配額家庭

化。如果把配額透過機構來聘僱，至少未來政府要管理的面向是以機構為

主，而且機構本身也有比較大的力量去照顧到勞工，另一個是因為機構聘

僱，所以未來可以住在機構所提供的住所，而不是在家庭裡面的住所，所以

相對來說比較能夠避免長時間在工作場所裡面所遭受到的壓迫。 

最後想提到的是，我們在這次研討會後續或者是否還會有 Part 2？未來

可以去檢視的面向裡面，光是勞動條件在國勞公約第 97 項、第 143 項這兩個

就主要規範移工的相關的勞動條件，在第 143 號公約裡面也特別提到，如果

移工同樣的工作滿 2 年以上應該要可以自由轉換雇主，也就是說以公約來作

為一個基礎和思考。另外，第 181 號公約是針對私營就服機構的規範，所以

相對於仲介的也有所規範；第 188 號公約號是漁撈工作的公約，也是針對遠

洋漁業的漁工；第 189 號公約是針對家事工的部分。我覺得後續會有這樣的

主題是可以去探討，在國際的勞動法源裡面可以提供在國內立法上有什麼的

借鑑。 

另外，整個跨國勞動力遷移的供應鏈裡面的金流運作，我很高興志潔老

師在做這部分，因為我一直覺得這一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也可能容易讓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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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負債，當勞工負債時更願意去配合許多不合理的、被製造出來的甘願，包

括高利貸這些。再來就是家事工這部分，一開始被勞動法體制排除到要如何

進入體制，現在剛好有一個契機，就是現在的長照 2.0。如果現在還是以家庭

雇主為主、24 小時住在雇主家裡，很容易且自然而然的讓全家都依賴一個外

籍看護工，所謂要發展出照顧的產業，尤其是輔具的發展，根本是不可能

的，因為外勞就是一個完全的輔具。所以照顧的品質、長者的健康，提高到

一段時間後就會往下降，因為他的肌肉或各方面都不需要再運動。所以其實

用一個人長期去陪伴另外一個人，兩個人都受傷，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健

康的照顧方式，所以可以去思考結合長照 2.0 裡面政府的資源，現在已經要

提供這麼多的資源，就必須去正視臺灣有 20 幾萬家庭看護工現在的狀況，怎

麼樣讓他整合進去我們的長照體制裡面，讓機構做聘僱，統整、完整了整個

規劃。我想這也是歐洲雖然也有所謂的看護工，可是他們也是直接透過機構

來做聘僱，過去曾經有過像弘道基金會曾經有做過一些試用，雖然當時候沒

有成功，但那是一個非常好的創意，而且我覺得應該要再去嘗試，像這樣外

展機構的聘用如何去建立起來。 

最後，當我每次參與像這樣研討會的時候，總是會看到就是多方面的無

法對話，這是我從事研究裡面自己看到的最無奈、最無力感的，也就是說我

們都有自己的價值跟道德標準，然後我們很難去聽進另一方面的訴求，所以

如何找出更多利益相關人，然後建立實質的對話。這包括政府現在也都無力

去推動實質對話的平臺。我想至少我們可以去要求在未來政策規劃上，在這

部分應該要有重要的利益相關人出現，同時希望我們 NGO 夥伴們聽得進

去，也就是重新進到政府這個體制裡來進行實質的對話，謝謝！ 


